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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人字〔2020〕6 号

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教职工返校工作方案

根据中共安徽省委教育工委 安徽省教育厅《关于做好新冠

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高校及时组织线上开学的通知》（皖教工委函

〔2020〕23 号）和宿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要求，

为切实做好学校疫情防控工作，制订本方案。

一、教职工返校条件

（一）根据疫情形势和防控要求，并确保安全的情况下，在

非疫情重点地区的教职工，可以错时错峰返校。

（二）获得当地村或社区出具的经签字和盖章的健康证明。

（三）有以下情况的，一律不得返校：

1.现身处湖北省境内的教职工；

2.根据安徽省疫情防控应急综合指挥部发布的全省县域风

险等级分类名单和全国疫情地图，目前身处疫情较严重的高风险

地区的教职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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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在返回学校前 14 天内，与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有密切接

触的教职工；

4.有发热、咳嗽等症状的教职工。

二、教职工返校审批流程

从即日起，拟返校教职工必须严格履行报批手续，提前 3 天

填写《宿州学院教职工返校申请表》，所填信息必须如实、准确、

详细，经所在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同意，发送至人事处邮箱

（szxyrsc@163.com）,并经学校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

后，方可返校。

三、返校方式

（一）返校教职工尽可能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。

（二）教职工为宿州本地户籍、驾驶宿州本地牌照车辆的，

返回时通过手机提供返校申请表（电子版）作为验证信息，以便

卡点验证。

（三）教职工非宿州本地户籍、或驾驶非宿州本地牌照车辆

返回的，由所在二级单位安排人员，凭学校证明到相关卡点接回。

四、返校后居家医学观察

近期返校教职工及家属必须严格遵守宿州市防疫指挥部和

学校关于疫情防控有关要求，主动如实报告相关情况。

（一）居住在校园内（汴河路校区、教育园区校区）近期返

校的教职工及家属，进入校园时，必须登记并测量体温，签署“返

校人员回校居住承诺书”，并自觉、严格、规范遵守宿州市疫情

防控关于居家医学观察和隔离的相关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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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居住在校园外近期返校教职工及家属，进入小区时，

必须及时向小区卡点登记报备、测量体温，并自觉、严格、规范

遵守宿州市疫情防控关于居家医学观察和隔离的相关要求。

（三）返校教职工所在二级单位必须落实包保责任制，二级

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为近期返校教职工疫情防控包保第一责任

人，督促返校教职工及其家属，严格遵守宿州市和学校疫情防控

要求，遵规守纪，如实报告，认真配合，确保医学观察各项要求

落到实处。

五、做好不能正常返岗教职工工作

对不能正常返岗的教职工，各二级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要与

其保持联系，做好思想疏导，引导他们按照所在地方政府的防疫

要求，做好自我防护，待疫情缓解后，再行返回。对因疫情不能

正常返岗工作的教职工，不影响其年度考核、工资福利待遇等。

附件：宿州学院教职工返校申请表

宿州学院

2020 年 2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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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州学院教职工返校申请表

姓名 所在单位 联系方式

居住地

现所在地（具体到

县或区）

是否疫情重点地区

此前 14 日有无确

诊病例、疑似病

例接触史

有无发热、咳嗽等症状

拟返校时间 返校交通方式 返程人数

本人承诺
本人返校（或所在地）后愿意遵守宿州市和学校疫情防控工作要求，自

觉接受居家医学观察和隔离，并及时上报个人疫情信息。

二级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意见（请

在对应栏打√）
同意 不同意

学校疫情防控办公

室意见

同意 公章：

年 月 日

填表时间： 年 月 日

宿州学院办公室 2020年 2月 20日印发


